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簡上字第20號

上  訴  人  柏佑地產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柏佑  

訴訟代理人  蔡文玲律師

被 上 訴人  周雅芬  

訴訟代理人  陳怡伶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租金等事件，上訴人對民國113年12月11

日本院基隆簡易庭113年度基簡字第1023號第一審民事簡易判決

提起上訴，本院第二審合議庭於114年9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

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

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駁回。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被上訴人原審起訴及上訴答辯意旨略以：

一、被上訴人原審起訴主張

(一)上訴人於民國104年9月，向被上訴人承租門牌號碼「基隆市

○○區○○路00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兩造為此簽

訂租賃契約紙本（下稱系爭租約），雙方約定，上訴人應按

月給付被上訴人租金新臺幣（下同）4萬元，租賃期間自104

年9月15日起至119年9月14日止；且租賃期間除有系爭租約

第19、20條所列情事，兩造均不得提前主張終止租約。然而

上訴人自113年9月開始，即擅以「終止租約」為由，拒絕給

付被上訴人租金，違反兩造「不得提前終止」之特別約定，

故兩造就系爭房屋之租賃關係迄仍存續，是被上訴人自得本

於兩造租賃契約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先位之訴，請求上訴

人給付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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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件若認被上訴人先位請求無理由（即認系爭租約已經終

止），因上訴人未經被上訴人同意，擅自變更房屋裝潢，復

未修繕屋內馬桶，違反系爭租約第10條之約定，故被上訴人

亦可本於兩造租賃契約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備位之訴，請

求上訴人回復原狀。爰提起本件預備合併之訴。

(三)基於前述，原審起訴聲明：

 1、先位聲明：

 (1)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8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2)上訴人應自113年11月15日（民事準備暨調查證據聲請狀誤

載為5日）起至119年9月14日止，於每月15日以前給付被上

訴人4萬元。

 2、備位聲明：

 (1)上訴人應將系爭房屋大門玻璃門拆除並回復為鐵捲門、一樓

櫃台、四樓櫃子予以拆除。

 (2)上訴人應將上開房屋內之馬桶修復至可使用。

二、上訴審答辯意旨，除援引原審起訴主張外，補充如下

(一)先位聲明部分

 1、被上訴人不同意上訴人提出新攻擊防禦方法傳訊證人黃騰

永、劉志霖。

 2、兩造並未合意終止系爭租約，且無點交事實，此可參酌兩造

無簽立點交書面、上訴人亦未要求被上訴人交還押金8萬

元，上訴人並未交還全部鑰匙等情為證。

 3、被上訴人於113年8月間某日與證人黃騰永、劉志霖於系爭房

屋內，係在商討若要讓被上訴人同意終止租約，上訴人應分

攤何事物（例如櫃台拆除、玻璃門回復原狀等）。

 4、上訴人先向被上訴人聯繫表示其經營不善，恐無法再繼續承

租系爭房屋，詢問被上訴人能否讓其提前終止租約，而被上

訴人本於房客有此要求而房東不好強迫續租之想法，便回覆

雙方可至系爭房屋現場討論提前退租的條件，被上訴人於11

3年8月間某日（非8月31日），至系爭房屋欲商討提前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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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約事由，並順便巡視系爭房屋現況，上訴人並未到場，而

係讓其員工到場與被上訴人商討，被上訴人要求上訴人應將

玻璃門、櫃檯等定著物拆除回復原狀、阻塞馬桶修繕完畢

等，其可同意終止租賃契約，當場上訴人之員工先放置兩把

鑰匙於桌上（還有一把上訴人持有），表示會把被上訴人意

見通知上訴人，事後被上訴人詢問上訴人之負責人決定如

何，上訴人卻拒絕拆除回復原狀，也拒絕修繕馬桶。因此上

訴人主張兩造113年8月19日見面合意終止系爭租約，約定11

3年8月31日點交返還系爭房屋並非事實。

 5、被上訴人否認將系爭房屋另行招租，被上訴人不知系爭房屋

外何人張貼出租廣告，亦不認識廣告上電話使用人。　　　

(二)備位聲明部分

 1、假設雙方已終止租約，因上訴人應負責修繕房屋，但上訴人

確實遺留馬桶阻塞未修繕、漏水未修繕，業據證人黃騰永證

述綦詳，上訴人應修繕完成，其等點交返還房屋始生效力。

 2、依系爭租約第10條第1項，馬桶應由上訴人修繕。就系爭房

屋之櫃體及玻璃門部分，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未經其同意即

為改裝，違反系爭租約第10條第2項約定，被上訴人出租予

上訴人後，並未去系爭房屋現場，不知上訴人改裝情形，即

使上訴人只需要現況交屋，亦應將未經被上訴人同意所做之

改裝回復原狀。　　

(三)基於前述，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貳、上訴人原審答辯及上訴理由略以：

一、上訴人原審答辯

(一)系爭租約第13條僅禁止被上訴人即「出租人」提前終止系爭

租賃，故上訴人即「承租人」本可提前終止而不受限；況上

訴人囿於房屋漏水、營運不善並接獲基隆市政府有關「施作

污水下水道之接管通知」，方陷於承租窘境而對被上訴人提

出期前終止租約之要求，而被上訴人接獲上訴人期前終止租

約之通知，亦已於113年8月19日到場會勘並與上訴人合意於

同月31日終止租約（兩造約定於113年8月31日點交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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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系爭租約實乃兩造合意於113年8月31日終止。

(二)再者，上訴係為營業之目的承租房屋，故自有裝潢房屋之需

求，且被上訴人於會勘當日，要求上訴人拆除「非定著

物」，上訴人亦已悉數辦畢，故本件尤無被上訴人所稱回復

原狀之問題。

(三)基於前述，原審答辯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

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二、上訴人對原審判決不服提出上訴，除援引原審答辯外，補充

上訴理由：

(一)先位聲明部分

 1、兩造業於113年8月31日完成系爭房屋點交之事實，提出證人

黃騰永、劉志霖到院作證，上開證人到院證述相符，堪信系

爭房屋確實於113年8月31日點交予被上訴人。

 2、兩造於113年8月19日於系爭房屋現場合意終止租約，並會勘

系爭房屋，說明要清空的物品及是否有辦公家具留下讓新租

客使用，被上訴人考慮2天後，回電確定清空後即可點交，

並約定8月31日為點交日，因上訴人法定代理人當日需出差

至南部，即指派公司員工黃騰永、劉志霖與被上訴人完成點

交，並將系爭房屋合計三副鑰匙其中二副鑰匙交還被上訴

人，另一副鑰匙因為壞掉故未交還。上訴人認為依照慣例，

提前終止租約須賠租金，因此未請求返還押金。

 3、系爭房屋業據被上訴人另行招租中，此有系爭房屋外張貼招

租廣告之照片可證，且經上網查詢其上記載電話為我家網基

隆中山德安加盟店之仲介吳昭錦聯絡電話。

(二)備位聲明部分

　　上訴人依據系爭租約第10條第3項現況返還房屋，上訴人並

無備位聲明之義務。且系爭租約第9條約定系爭房屋供營業

使用，被上訴人當然同意上訴人裝潢系爭房屋。　　　　　

(四)基於前述，上訴聲明

 1、原判決廢棄。

 2、被上訴人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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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法院之判斷

一、程序部分

　　按民事訴訟法第447條第1項第3款規定「當事人不得提出新

攻擊或防禦方法。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三、對

於在第一審已提出之攻擊或防禦方法為補充者。」。上訴人

於原審書狀即已主張兩造於113年8月19日合意終止，113年8

月31日原告指派員工黃騰永、劉志霖與被上訴人點交系爭房

屋，因此上開抗辯並非新攻擊防禦方法。是以上訴人聲請傳

訊黃騰永、劉志霖，乃就上訴人第一審已提出之答辯為補

充，應予准許。

二、先位之訴部分　　

(一)被上訴人主張兩造系爭租約仍存續，詎料被上訴人自113年9

月起未給付租金，為此請求上訴人給付租金。上訴人固不否

認自113年9月1日起未給付租金，然抗辯系爭租約業據其先

於113年8月10日單方終止，後又於113年8月19日兩造合意終

止，並於113年8月31日已將系爭房屋返還上訴人，是以自11

3年9月1日起無庸給付租金。本件爭點即為系爭租約是否業

據終止。

(二)系爭租約並未於113年8月10日終止

　　上訴人抗辯其依據系爭租約第13條約定有任意終止系爭租賃

契約之權利，故其曾於113年8月10日致電被上訴人為終止系

爭租賃契約之意思表示。業據被上訴人否認上訴人有任意終

止權，且未曾接獲上訴人以電話為終止意思表示。上訴人就

曾於113年8月10日向被上訴人為終止意思表示，並無任何證

據提出，則其抗辯曾經對被上訴人行使任意終止權，顯無可

信，是以無論依據系爭租約上訴人有無任意終止權存在，其

既未曾於113年8月10日行使終止權，系爭租賃契約即無可能

於113年8月10日業據終止。　　

(二)系爭租約業據兩造合意於113年8月31日終止

 1、上訴人抗辯兩造業於113年8月19日合意提前終止，並約定於

113年8月31日點交，故其指派員工黃騰永、劉志霖，於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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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8月31日前往系爭房屋與被上訴人完成點交後，已將系爭

房屋占有返還被上訴人。被上訴人固不否認與證人黃騰永、

劉志霖於113年8月間某日一起前往系爭房屋檢視，並取回系

爭房屋二副鑰匙，然否認已受領上訴人點交返還房屋占有。

 2、經查，上訴人上開抗辯業據提出證人黃騰永、劉志霖到院證

述：

 (1)證人黃騰永證述略以：113年8月31日有至系爭房屋進行點

交，點交現場有我跟被上訴人、劉志霖及被上訴人找來的一

位包租代管仲介，我跟上述三人至現場點交，從一樓到頂樓

看有無尚未清理完畢的情形，我們於一樓設置的櫃台沒有拆

除，被上訴人當場表示我們應該拆除，但若拆除可能影響天

花板結構，包租代管仲介跟被上訴人說，之後找房客看是否

會用到此櫃檯，就不用拆，其他各樓層都無問題，我跟劉志

霖把兩個遙控器放在櫃檯桌上，被上訴人拿其中一個遙控器

交給包租代管仲介，後來我就走了，另一個遙控器我不知道

他們做何處理，我沒辦法關門，我跟劉志霖站在門口聊天，

不知是誰按遙控器鐵門就關起來的。係老闆交代我約被上訴

人到房屋現場做點交，我在113年8月31日大約下午3、4點打

電話問被上訴人有空之時間，我老闆請我來跟你約現場點

交，被上訴人說當天晚上就有空，就約了同日下午7時直接

系爭房屋會合等語。

 (2)證人劉志霖證述略以：曾經前往系爭房屋，老闆本來承租系

爭房屋為店面，因為要退租，交代我去協助交屋工作。當天

跟著被上訴人巡視房子，沒什麼問題我們就把遙控器鑰匙交

給他。一一檢查每層樓，還有器具、廁所、電燈、電線之

類，被上訴人有帶一位男子，該男子自稱做包租代管，提到

系爭房屋櫃檯是否拆除，經過討論下一個租客可以的話，我

們就不要拆，討論檢查完全沒問題後，我將遙控器交給被上

訴人。鐵門由被上訴人關閉等語。

 (3)本院審酌上開2名證人證言，均證述共同與被上訴人至系爭

房屋內逐樓檢視確認，並針對屋內裝潢櫃臺是否拆除具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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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後，明確表示無庸拆除，完成後並已取回足以開關系爭房

屋之2副鑰匙，並由其關閉系爭房屋大門等情，互核相符堪

信為真，且上開過程，乃屬確認點交返還系爭房屋之程序，

嗣後被上訴人收回證人帶至系爭房屋之二把鑰匙，並由其關

閉系爭房屋大門，乃屬毫無保留受領上訴人交還系爭房屋占

有。且證人黃騰永明確證述上開點交返還日期為113年8月31

日。據此上訴人抗辯兩造業已合意終止系爭租約，並約定與

113年8月31日返還系爭房屋之占有，上訴人依約履行，並由

被上訴人受領完畢，是以系爭租約應於113年8月31日產生終

止效力，堪信為真。

 3、被上訴人抗辯並未受領系爭房屋之返還，仍要求上訴人需修

繕房屋方得返還，顯與上開證言不符，要無可採。縱然兩造

均不否認系爭房屋原有三副鑰匙，上訴人抗辯因其中一副鑰

匙業已毀損故未交還，然被上訴人既已當場取回開關系爭房

屋之鑰匙，堪信已受領系爭房屋占有，被上訴人如認上訴人

應再交還另一副鑰匙，乃其是否請求上訴人交還之另事，尚

不得因此否認被上訴人業已受領系爭房屋占有之返還客觀情

事。承租人交還房屋並未以簽立書面為必要，是以被上訴人

辯稱未曾書立點交書面，即未交還系爭房屋亦無可信。末

以，上訴人縱然未向被上訴人請求返還押金，依其所辯乃因

提前終止租約，認應由被上訴人沒收押金，故其係單純放棄

請求返回押金之權利，要難因此推認兩造未曾終止系爭租

約。

(三)據此，系爭租約既於113年8月31日已生終止效力，兩造自11

3年9月1日起已無租約關係存在，被上訴人即無權利請求上

訴人給付113年9月1日後之租金，上訴人先位之訴顯無理

由，應予駁回。

三、備位之訴部分　　　　

(一)程序部分

　　按第一審如就先位之訴為原告勝訴判決，在尚未確定前，備

位之訴其訴訟繫屬並未消滅，且在第一審所為之訴訟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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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第二審亦有效力 (民事訴訟法第四百四十八條) ，是該備

位原告之訴，縱未經第一審裁判，亦應解為隨同先位之訴繫

屬於第二審而生移審之效力，即原告先位之訴勝訴，備位之

訴未受裁判，經被告合法上訴時，備位原告之訴即生移審之

效力。上訴審若認先位之訴無理由時，即應就備位原告之訴

加以裁判。據此，被上訴人先位之訴既經本院駁回，本院即

應審理被上訴人備位之訴。

(二)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依約應將系爭房屋裝潢拆除回復原狀，

並修復馬桶。上訴人答辯依約其並無上開義務。

(三)經查，本院前已認定113年8月31日上訴人已將系爭房屋點交

返還被上訴人，被上訴人並無保留直接受領系爭房屋之返

還，堪認其已確認上訴人無庸拆除系爭房屋裝潢回復原狀或

修繕馬桶，是以其嗣後再主張上訴人應將系爭房屋裝潢拆除

回覆原狀或修繕馬桶，顯屬無據，應予駁回。　　

四、綜上所述，兩造間之系爭租約業於113年8月31日終止，兩造

113年9月1日以後已無租約關係存在，原審就被上訴人請求1

13年9月1日以後租金部分，為被上訴人勝訴判決，尚有未

洽，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

理由，爰由本院廢棄，並將被上訴人先位訴訟駁回。又本院

依法審理被上訴人備位之訴後，認被上訴人之備位之訴亦無

理由，亦應駁回。爰判決如主文第二項所示。

五、結論：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6　　日

　　　　　　　　　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　　周裕暐

　　　　　　　　　　　　　　　　　法　官　　張逸群

　　　　　　　　　　　　　　　　　法　官　　王翠芬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6　　日

　　　　　　　　　　　　　　　　　書記官　　王叙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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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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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簡上字第20號
上  訴  人  柏佑地產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柏佑  
訴訟代理人  蔡文玲律師
被 上 訴人  周雅芬  
訴訟代理人  陳怡伶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租金等事件，上訴人對民國113年12月11日本院基隆簡易庭113年度基簡字第1023號第一審民事簡易判決提起上訴，本院第二審合議庭於114年9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
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駁回。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被上訴人原審起訴及上訴答辯意旨略以：
一、被上訴人原審起訴主張
(一)上訴人於民國104年9月，向被上訴人承租門牌號碼「基隆市○○區○○路00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兩造為此簽訂租賃契約紙本（下稱系爭租約），雙方約定，上訴人應按月給付被上訴人租金新臺幣（下同）4萬元，租賃期間自104年9月15日起至119年9月14日止；且租賃期間除有系爭租約第19、20條所列情事，兩造均不得提前主張終止租約。然而上訴人自113年9月開始，即擅以「終止租約」為由，拒絕給付被上訴人租金，違反兩造「不得提前終止」之特別約定，故兩造就系爭房屋之租賃關係迄仍存續，是被上訴人自得本於兩造租賃契約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先位之訴，請求上訴人給付租金。
(二)本件若認被上訴人先位請求無理由（即認系爭租約已經終止），因上訴人未經被上訴人同意，擅自變更房屋裝潢，復未修繕屋內馬桶，違反系爭租約第10條之約定，故被上訴人亦可本於兩造租賃契約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備位之訴，請求上訴人回復原狀。爰提起本件預備合併之訴。
(三)基於前述，原審起訴聲明：
 1、先位聲明：
 (1)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8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2)上訴人應自113年11月15日（民事準備暨調查證據聲請狀誤載為5日）起至119年9月14日止，於每月15日以前給付被上訴人4萬元。
 2、備位聲明：
 (1)上訴人應將系爭房屋大門玻璃門拆除並回復為鐵捲門、一樓櫃台、四樓櫃子予以拆除。
 (2)上訴人應將上開房屋內之馬桶修復至可使用。
二、上訴審答辯意旨，除援引原審起訴主張外，補充如下
(一)先位聲明部分
 1、被上訴人不同意上訴人提出新攻擊防禦方法傳訊證人黃騰永、劉志霖。
 2、兩造並未合意終止系爭租約，且無點交事實，此可參酌兩造無簽立點交書面、上訴人亦未要求被上訴人交還押金8萬元，上訴人並未交還全部鑰匙等情為證。
 3、被上訴人於113年8月間某日與證人黃騰永、劉志霖於系爭房屋內，係在商討若要讓被上訴人同意終止租約，上訴人應分攤何事物（例如櫃台拆除、玻璃門回復原狀等）。
 4、上訴人先向被上訴人聯繫表示其經營不善，恐無法再繼續承租系爭房屋，詢問被上訴人能否讓其提前終止租約，而被上訴人本於房客有此要求而房東不好強迫續租之想法，便回覆雙方可至系爭房屋現場討論提前退租的條件，被上訴人於113年8月間某日（非8月31日），至系爭房屋欲商討提前終止租約事由，並順便巡視系爭房屋現況，上訴人並未到場，而係讓其員工到場與被上訴人商討，被上訴人要求上訴人應將玻璃門、櫃檯等定著物拆除回復原狀、阻塞馬桶修繕完畢等，其可同意終止租賃契約，當場上訴人之員工先放置兩把鑰匙於桌上（還有一把上訴人持有），表示會把被上訴人意見通知上訴人，事後被上訴人詢問上訴人之負責人決定如何，上訴人卻拒絕拆除回復原狀，也拒絕修繕馬桶。因此上訴人主張兩造113年8月19日見面合意終止系爭租約，約定113年8月31日點交返還系爭房屋並非事實。
 5、被上訴人否認將系爭房屋另行招租，被上訴人不知系爭房屋外何人張貼出租廣告，亦不認識廣告上電話使用人。　　　
(二)備位聲明部分
 1、假設雙方已終止租約，因上訴人應負責修繕房屋，但上訴人確實遺留馬桶阻塞未修繕、漏水未修繕，業據證人黃騰永證述綦詳，上訴人應修繕完成，其等點交返還房屋始生效力。
 2、依系爭租約第10條第1項，馬桶應由上訴人修繕。就系爭房屋之櫃體及玻璃門部分，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未經其同意即為改裝，違反系爭租約第10條第2項約定，被上訴人出租予上訴人後，並未去系爭房屋現場，不知上訴人改裝情形，即使上訴人只需要現況交屋，亦應將未經被上訴人同意所做之改裝回復原狀。　　
(三)基於前述，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貳、上訴人原審答辯及上訴理由略以：
一、上訴人原審答辯
(一)系爭租約第13條僅禁止被上訴人即「出租人」提前終止系爭租賃，故上訴人即「承租人」本可提前終止而不受限；況上訴人囿於房屋漏水、營運不善並接獲基隆市政府有關「施作污水下水道之接管通知」，方陷於承租窘境而對被上訴人提出期前終止租約之要求，而被上訴人接獲上訴人期前終止租約之通知，亦已於113年8月19日到場會勘並與上訴人合意於同月31日終止租約（兩造約定於113年8月31日點交房屋），故系爭租約實乃兩造合意於113年8月31日終止。
(二)再者，上訴係為營業之目的承租房屋，故自有裝潢房屋之需求，且被上訴人於會勘當日，要求上訴人拆除「非定著物」，上訴人亦已悉數辦畢，故本件尤無被上訴人所稱回復原狀之問題。
(三)基於前述，原審答辯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二、上訴人對原審判決不服提出上訴，除援引原審答辯外，補充上訴理由：
(一)先位聲明部分
 1、兩造業於113年8月31日完成系爭房屋點交之事實，提出證人黃騰永、劉志霖到院作證，上開證人到院證述相符，堪信系爭房屋確實於113年8月31日點交予被上訴人。
 2、兩造於113年8月19日於系爭房屋現場合意終止租約，並會勘系爭房屋，說明要清空的物品及是否有辦公家具留下讓新租客使用，被上訴人考慮2天後，回電確定清空後即可點交，並約定8月31日為點交日，因上訴人法定代理人當日需出差至南部，即指派公司員工黃騰永、劉志霖與被上訴人完成點交，並將系爭房屋合計三副鑰匙其中二副鑰匙交還被上訴人，另一副鑰匙因為壞掉故未交還。上訴人認為依照慣例，提前終止租約須賠租金，因此未請求返還押金。
 3、系爭房屋業據被上訴人另行招租中，此有系爭房屋外張貼招租廣告之照片可證，且經上網查詢其上記載電話為我家網基隆中山德安加盟店之仲介吳昭錦聯絡電話。
(二)備位聲明部分
　　上訴人依據系爭租約第10條第3項現況返還房屋，上訴人並無備位聲明之義務。且系爭租約第9條約定系爭房屋供營業使用，被上訴人當然同意上訴人裝潢系爭房屋。　　　　　
(四)基於前述，上訴聲明
 1、原判決廢棄。
 2、被上訴人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參、法院之判斷
一、程序部分
　　按民事訴訟法第447條第1項第3款規定「當事人不得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三、對於在第一審已提出之攻擊或防禦方法為補充者。」。上訴人於原審書狀即已主張兩造於113年8月19日合意終止，113年8月31日原告指派員工黃騰永、劉志霖與被上訴人點交系爭房屋，因此上開抗辯並非新攻擊防禦方法。是以上訴人聲請傳訊黃騰永、劉志霖，乃就上訴人第一審已提出之答辯為補充，應予准許。
二、先位之訴部分　　
(一)被上訴人主張兩造系爭租約仍存續，詎料被上訴人自113年9月起未給付租金，為此請求上訴人給付租金。上訴人固不否認自113年9月1日起未給付租金，然抗辯系爭租約業據其先於113年8月10日單方終止，後又於113年8月19日兩造合意終止，並於113年8月31日已將系爭房屋返還上訴人，是以自113年9月1日起無庸給付租金。本件爭點即為系爭租約是否業據終止。
(二)系爭租約並未於113年8月10日終止
　　上訴人抗辯其依據系爭租約第13條約定有任意終止系爭租賃契約之權利，故其曾於113年8月10日致電被上訴人為終止系爭租賃契約之意思表示。業據被上訴人否認上訴人有任意終止權，且未曾接獲上訴人以電話為終止意思表示。上訴人就曾於113年8月10日向被上訴人為終止意思表示，並無任何證據提出，則其抗辯曾經對被上訴人行使任意終止權，顯無可信，是以無論依據系爭租約上訴人有無任意終止權存在，其既未曾於113年8月10日行使終止權，系爭租賃契約即無可能於113年8月10日業據終止。　　
(二)系爭租約業據兩造合意於113年8月31日終止
 1、上訴人抗辯兩造業於113年8月19日合意提前終止，並約定於113年8月31日點交，故其指派員工黃騰永、劉志霖，於113年8月31日前往系爭房屋與被上訴人完成點交後，已將系爭房屋占有返還被上訴人。被上訴人固不否認與證人黃騰永、劉志霖於113年8月間某日一起前往系爭房屋檢視，並取回系爭房屋二副鑰匙，然否認已受領上訴人點交返還房屋占有。
 2、經查，上訴人上開抗辯業據提出證人黃騰永、劉志霖到院證述：
 (1)證人黃騰永證述略以：113年8月31日有至系爭房屋進行點交，點交現場有我跟被上訴人、劉志霖及被上訴人找來的一位包租代管仲介，我跟上述三人至現場點交，從一樓到頂樓看有無尚未清理完畢的情形，我們於一樓設置的櫃台沒有拆除，被上訴人當場表示我們應該拆除，但若拆除可能影響天花板結構，包租代管仲介跟被上訴人說，之後找房客看是否會用到此櫃檯，就不用拆，其他各樓層都無問題，我跟劉志霖把兩個遙控器放在櫃檯桌上，被上訴人拿其中一個遙控器交給包租代管仲介，後來我就走了，另一個遙控器我不知道他們做何處理，我沒辦法關門，我跟劉志霖站在門口聊天，不知是誰按遙控器鐵門就關起來的。係老闆交代我約被上訴人到房屋現場做點交，我在113年8月31日大約下午3、4點打電話問被上訴人有空之時間，我老闆請我來跟你約現場點交，被上訴人說當天晚上就有空，就約了同日下午7時直接系爭房屋會合等語。
 (2)證人劉志霖證述略以：曾經前往系爭房屋，老闆本來承租系爭房屋為店面，因為要退租，交代我去協助交屋工作。當天跟著被上訴人巡視房子，沒什麼問題我們就把遙控器鑰匙交給他。一一檢查每層樓，還有器具、廁所、電燈、電線之類，被上訴人有帶一位男子，該男子自稱做包租代管，提到系爭房屋櫃檯是否拆除，經過討論下一個租客可以的話，我們就不要拆，討論檢查完全沒問題後，我將遙控器交給被上訴人。鐵門由被上訴人關閉等語。
 (3)本院審酌上開2名證人證言，均證述共同與被上訴人至系爭房屋內逐樓檢視確認，並針對屋內裝潢櫃臺是否拆除具體討論後，明確表示無庸拆除，完成後並已取回足以開關系爭房屋之2副鑰匙，並由其關閉系爭房屋大門等情，互核相符堪信為真，且上開過程，乃屬確認點交返還系爭房屋之程序，嗣後被上訴人收回證人帶至系爭房屋之二把鑰匙，並由其關閉系爭房屋大門，乃屬毫無保留受領上訴人交還系爭房屋占有。且證人黃騰永明確證述上開點交返還日期為113年8月31日。據此上訴人抗辯兩造業已合意終止系爭租約，並約定與113年8月31日返還系爭房屋之占有，上訴人依約履行，並由被上訴人受領完畢，是以系爭租約應於113年8月31日產生終止效力，堪信為真。
 3、被上訴人抗辯並未受領系爭房屋之返還，仍要求上訴人需修繕房屋方得返還，顯與上開證言不符，要無可採。縱然兩造均不否認系爭房屋原有三副鑰匙，上訴人抗辯因其中一副鑰匙業已毀損故未交還，然被上訴人既已當場取回開關系爭房屋之鑰匙，堪信已受領系爭房屋占有，被上訴人如認上訴人應再交還另一副鑰匙，乃其是否請求上訴人交還之另事，尚不得因此否認被上訴人業已受領系爭房屋占有之返還客觀情事。承租人交還房屋並未以簽立書面為必要，是以被上訴人辯稱未曾書立點交書面，即未交還系爭房屋亦無可信。末以，上訴人縱然未向被上訴人請求返還押金，依其所辯乃因提前終止租約，認應由被上訴人沒收押金，故其係單純放棄請求返回押金之權利，要難因此推認兩造未曾終止系爭租約。
(三)據此，系爭租約既於113年8月31日已生終止效力，兩造自113年9月1日起已無租約關係存在，被上訴人即無權利請求上訴人給付113年9月1日後之租金，上訴人先位之訴顯無理由，應予駁回。
三、備位之訴部分　　　　
(一)程序部分
　　按第一審如就先位之訴為原告勝訴判決，在尚未確定前，備位之訴其訴訟繫屬並未消滅，且在第一審所為之訴訟行為，於第二審亦有效力 (民事訴訟法第四百四十八條) ，是該備位原告之訴，縱未經第一審裁判，亦應解為隨同先位之訴繫屬於第二審而生移審之效力，即原告先位之訴勝訴，備位之訴未受裁判，經被告合法上訴時，備位原告之訴即生移審之效力。上訴審若認先位之訴無理由時，即應就備位原告之訴加以裁判。據此，被上訴人先位之訴既經本院駁回，本院即應審理被上訴人備位之訴。
(二)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依約應將系爭房屋裝潢拆除回復原狀，並修復馬桶。上訴人答辯依約其並無上開義務。
(三)經查，本院前已認定113年8月31日上訴人已將系爭房屋點交返還被上訴人，被上訴人並無保留直接受領系爭房屋之返還，堪認其已確認上訴人無庸拆除系爭房屋裝潢回復原狀或修繕馬桶，是以其嗣後再主張上訴人應將系爭房屋裝潢拆除回覆原狀或修繕馬桶，顯屬無據，應予駁回。　　
四、綜上所述，兩造間之系爭租約業於113年8月31日終止，兩造113年9月1日以後已無租約關係存在，原審就被上訴人請求113年9月1日以後租金部分，為被上訴人勝訴判決，尚有未洽，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並將被上訴人先位訴訟駁回。又本院依法審理被上訴人備位之訴後，認被上訴人之備位之訴亦無理由，亦應駁回。爰判決如主文第二項所示。
五、結論：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6　　日
　　　　　　　　　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　　周裕暐
　　　　　　　　　　　　　　　　　法　官　　張逸群
　　　　　　　　　　　　　　　　　法　官　　王翠芬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6　　日
　　　　　　　　　　　　　　　　　書記官　　王叙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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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租金等事件，上訴人對民國113年12月11

日本院基隆簡易庭113年度基簡字第1023號第一審民事簡易判決

提起上訴，本院第二審合議庭於114年9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

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

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駁回。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被上訴人原審起訴及上訴答辯意旨略以：

一、被上訴人原審起訴主張

(一)上訴人於民國104年9月，向被上訴人承租門牌號碼「基隆市

    ○○區○○路00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兩造為此簽訂租

    賃契約紙本（下稱系爭租約），雙方約定，上訴人應按月給

    付被上訴人租金新臺幣（下同）4萬元，租賃期間自104年9

    月15日起至119年9月14日止；且租賃期間除有系爭租約第19

    、20條所列情事，兩造均不得提前主張終止租約。然而上訴

    人自113年9月開始，即擅以「終止租約」為由，拒絕給付被

    上訴人租金，違反兩造「不得提前終止」之特別約定，故兩

    造就系爭房屋之租賃關係迄仍存續，是被上訴人自得本於兩

    造租賃契約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先位之訴，請求上訴人給

    付租金。

(二)本件若認被上訴人先位請求無理由（即認系爭租約已經終止

    ），因上訴人未經被上訴人同意，擅自變更房屋裝潢，復未

    修繕屋內馬桶，違反系爭租約第10條之約定，故被上訴人亦

    可本於兩造租賃契約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備位之訴，請求

    上訴人回復原狀。爰提起本件預備合併之訴。

(三)基於前述，原審起訴聲明：

 1、先位聲明：

 (1)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8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2)上訴人應自113年11月15日（民事準備暨調查證據聲請狀誤

    載為5日）起至119年9月14日止，於每月15日以前給付被上

    訴人4萬元。

 2、備位聲明：

 (1)上訴人應將系爭房屋大門玻璃門拆除並回復為鐵捲門、一樓

    櫃台、四樓櫃子予以拆除。

 (2)上訴人應將上開房屋內之馬桶修復至可使用。

二、上訴審答辯意旨，除援引原審起訴主張外，補充如下

(一)先位聲明部分

 1、被上訴人不同意上訴人提出新攻擊防禦方法傳訊證人黃騰永

    、劉志霖。

 2、兩造並未合意終止系爭租約，且無點交事實，此可參酌兩造

    無簽立點交書面、上訴人亦未要求被上訴人交還押金8萬元

    ，上訴人並未交還全部鑰匙等情為證。

 3、被上訴人於113年8月間某日與證人黃騰永、劉志霖於系爭房

    屋內，係在商討若要讓被上訴人同意終止租約，上訴人應分

    攤何事物（例如櫃台拆除、玻璃門回復原狀等）。

 4、上訴人先向被上訴人聯繫表示其經營不善，恐無法再繼續承

    租系爭房屋，詢問被上訴人能否讓其提前終止租約，而被上

    訴人本於房客有此要求而房東不好強迫續租之想法，便回覆

    雙方可至系爭房屋現場討論提前退租的條件，被上訴人於11

    3年8月間某日（非8月31日），至系爭房屋欲商討提前終止

    租約事由，並順便巡視系爭房屋現況，上訴人並未到場，而

    係讓其員工到場與被上訴人商討，被上訴人要求上訴人應將

    玻璃門、櫃檯等定著物拆除回復原狀、阻塞馬桶修繕完畢等

    ，其可同意終止租賃契約，當場上訴人之員工先放置兩把鑰

    匙於桌上（還有一把上訴人持有），表示會把被上訴人意見

    通知上訴人，事後被上訴人詢問上訴人之負責人決定如何，

    上訴人卻拒絕拆除回復原狀，也拒絕修繕馬桶。因此上訴人

    主張兩造113年8月19日見面合意終止系爭租約，約定113年8

    月31日點交返還系爭房屋並非事實。

 5、被上訴人否認將系爭房屋另行招租，被上訴人不知系爭房屋

    外何人張貼出租廣告，亦不認識廣告上電話使用人。　　　

(二)備位聲明部分

 1、假設雙方已終止租約，因上訴人應負責修繕房屋，但上訴人

    確實遺留馬桶阻塞未修繕、漏水未修繕，業據證人黃騰永證

    述綦詳，上訴人應修繕完成，其等點交返還房屋始生效力。

 2、依系爭租約第10條第1項，馬桶應由上訴人修繕。就系爭房

    屋之櫃體及玻璃門部分，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未經其同意即

    為改裝，違反系爭租約第10條第2項約定，被上訴人出租予

    上訴人後，並未去系爭房屋現場，不知上訴人改裝情形，即

    使上訴人只需要現況交屋，亦應將未經被上訴人同意所做之

    改裝回復原狀。　　

(三)基於前述，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貳、上訴人原審答辯及上訴理由略以：

一、上訴人原審答辯

(一)系爭租約第13條僅禁止被上訴人即「出租人」提前終止系爭

    租賃，故上訴人即「承租人」本可提前終止而不受限；況上

    訴人囿於房屋漏水、營運不善並接獲基隆市政府有關「施作

    污水下水道之接管通知」，方陷於承租窘境而對被上訴人提

    出期前終止租約之要求，而被上訴人接獲上訴人期前終止租

    約之通知，亦已於113年8月19日到場會勘並與上訴人合意於

    同月31日終止租約（兩造約定於113年8月31日點交房屋），

    故系爭租約實乃兩造合意於113年8月31日終止。

(二)再者，上訴係為營業之目的承租房屋，故自有裝潢房屋之需

    求，且被上訴人於會勘當日，要求上訴人拆除「非定著物」

    ，上訴人亦已悉數辦畢，故本件尤無被上訴人所稱回復原狀

    之問題。

(三)基於前述，原審答辯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二、上訴人對原審判決不服提出上訴，除援引原審答辯外，補充

    上訴理由：

(一)先位聲明部分

 1、兩造業於113年8月31日完成系爭房屋點交之事實，提出證人

    黃騰永、劉志霖到院作證，上開證人到院證述相符，堪信系

    爭房屋確實於113年8月31日點交予被上訴人。

 2、兩造於113年8月19日於系爭房屋現場合意終止租約，並會勘

    系爭房屋，說明要清空的物品及是否有辦公家具留下讓新租

    客使用，被上訴人考慮2天後，回電確定清空後即可點交，

    並約定8月31日為點交日，因上訴人法定代理人當日需出差

    至南部，即指派公司員工黃騰永、劉志霖與被上訴人完成點

    交，並將系爭房屋合計三副鑰匙其中二副鑰匙交還被上訴人

    ，另一副鑰匙因為壞掉故未交還。上訴人認為依照慣例，提

    前終止租約須賠租金，因此未請求返還押金。

 3、系爭房屋業據被上訴人另行招租中，此有系爭房屋外張貼招

    租廣告之照片可證，且經上網查詢其上記載電話為我家網基

    隆中山德安加盟店之仲介吳昭錦聯絡電話。

(二)備位聲明部分

　　上訴人依據系爭租約第10條第3項現況返還房屋，上訴人並

    無備位聲明之義務。且系爭租約第9條約定系爭房屋供營業

    使用，被上訴人當然同意上訴人裝潢系爭房屋。　　　　　

(四)基於前述，上訴聲明

 1、原判決廢棄。

 2、被上訴人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參、法院之判斷

一、程序部分

　　按民事訴訟法第447條第1項第3款規定「當事人不得提出新

    攻擊或防禦方法。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三、對

    於在第一審已提出之攻擊或防禦方法為補充者。」。上訴人

    於原審書狀即已主張兩造於113年8月19日合意終止，113年8

    月31日原告指派員工黃騰永、劉志霖與被上訴人點交系爭房

    屋，因此上開抗辯並非新攻擊防禦方法。是以上訴人聲請傳

    訊黃騰永、劉志霖，乃就上訴人第一審已提出之答辯為補充

    ，應予准許。

二、先位之訴部分　　

(一)被上訴人主張兩造系爭租約仍存續，詎料被上訴人自113年9

    月起未給付租金，為此請求上訴人給付租金。上訴人固不否

    認自113年9月1日起未給付租金，然抗辯系爭租約業據其先

    於113年8月10日單方終止，後又於113年8月19日兩造合意終

    止，並於113年8月31日已將系爭房屋返還上訴人，是以自11

    3年9月1日起無庸給付租金。本件爭點即為系爭租約是否業

    據終止。

(二)系爭租約並未於113年8月10日終止

　　上訴人抗辯其依據系爭租約第13條約定有任意終止系爭租賃

    契約之權利，故其曾於113年8月10日致電被上訴人為終止系

    爭租賃契約之意思表示。業據被上訴人否認上訴人有任意終

    止權，且未曾接獲上訴人以電話為終止意思表示。上訴人就

    曾於113年8月10日向被上訴人為終止意思表示，並無任何證

    據提出，則其抗辯曾經對被上訴人行使任意終止權，顯無可

    信，是以無論依據系爭租約上訴人有無任意終止權存在，其

    既未曾於113年8月10日行使終止權，系爭租賃契約即無可能

    於113年8月10日業據終止。　　

(二)系爭租約業據兩造合意於113年8月31日終止

 1、上訴人抗辯兩造業於113年8月19日合意提前終止，並約定於

    113年8月31日點交，故其指派員工黃騰永、劉志霖，於113

    年8月31日前往系爭房屋與被上訴人完成點交後，已將系爭

    房屋占有返還被上訴人。被上訴人固不否認與證人黃騰永、

    劉志霖於113年8月間某日一起前往系爭房屋檢視，並取回系

    爭房屋二副鑰匙，然否認已受領上訴人點交返還房屋占有。

 2、經查，上訴人上開抗辯業據提出證人黃騰永、劉志霖到院證

    述：

 (1)證人黃騰永證述略以：113年8月31日有至系爭房屋進行點交

    ，點交現場有我跟被上訴人、劉志霖及被上訴人找來的一位

    包租代管仲介，我跟上述三人至現場點交，從一樓到頂樓看

    有無尚未清理完畢的情形，我們於一樓設置的櫃台沒有拆除

    ，被上訴人當場表示我們應該拆除，但若拆除可能影響天花

    板結構，包租代管仲介跟被上訴人說，之後找房客看是否會

    用到此櫃檯，就不用拆，其他各樓層都無問題，我跟劉志霖

    把兩個遙控器放在櫃檯桌上，被上訴人拿其中一個遙控器交

    給包租代管仲介，後來我就走了，另一個遙控器我不知道他

    們做何處理，我沒辦法關門，我跟劉志霖站在門口聊天，不

    知是誰按遙控器鐵門就關起來的。係老闆交代我約被上訴人

    到房屋現場做點交，我在113年8月31日大約下午3、4點打電

    話問被上訴人有空之時間，我老闆請我來跟你約現場點交，

    被上訴人說當天晚上就有空，就約了同日下午7時直接系爭

    房屋會合等語。

 (2)證人劉志霖證述略以：曾經前往系爭房屋，老闆本來承租系

    爭房屋為店面，因為要退租，交代我去協助交屋工作。當天

    跟著被上訴人巡視房子，沒什麼問題我們就把遙控器鑰匙交

    給他。一一檢查每層樓，還有器具、廁所、電燈、電線之類

    ，被上訴人有帶一位男子，該男子自稱做包租代管，提到系

    爭房屋櫃檯是否拆除，經過討論下一個租客可以的話，我們

    就不要拆，討論檢查完全沒問題後，我將遙控器交給被上訴

    人。鐵門由被上訴人關閉等語。

 (3)本院審酌上開2名證人證言，均證述共同與被上訴人至系爭

    房屋內逐樓檢視確認，並針對屋內裝潢櫃臺是否拆除具體討

    論後，明確表示無庸拆除，完成後並已取回足以開關系爭房

    屋之2副鑰匙，並由其關閉系爭房屋大門等情，互核相符堪

    信為真，且上開過程，乃屬確認點交返還系爭房屋之程序，

    嗣後被上訴人收回證人帶至系爭房屋之二把鑰匙，並由其關

    閉系爭房屋大門，乃屬毫無保留受領上訴人交還系爭房屋占

    有。且證人黃騰永明確證述上開點交返還日期為113年8月31

    日。據此上訴人抗辯兩造業已合意終止系爭租約，並約定與

    113年8月31日返還系爭房屋之占有，上訴人依約履行，並由

    被上訴人受領完畢，是以系爭租約應於113年8月31日產生終

    止效力，堪信為真。

 3、被上訴人抗辯並未受領系爭房屋之返還，仍要求上訴人需修

    繕房屋方得返還，顯與上開證言不符，要無可採。縱然兩造

    均不否認系爭房屋原有三副鑰匙，上訴人抗辯因其中一副鑰

    匙業已毀損故未交還，然被上訴人既已當場取回開關系爭房

    屋之鑰匙，堪信已受領系爭房屋占有，被上訴人如認上訴人

    應再交還另一副鑰匙，乃其是否請求上訴人交還之另事，尚

    不得因此否認被上訴人業已受領系爭房屋占有之返還客觀情

    事。承租人交還房屋並未以簽立書面為必要，是以被上訴人

    辯稱未曾書立點交書面，即未交還系爭房屋亦無可信。末以

    ，上訴人縱然未向被上訴人請求返還押金，依其所辯乃因提

    前終止租約，認應由被上訴人沒收押金，故其係單純放棄請

    求返回押金之權利，要難因此推認兩造未曾終止系爭租約。

(三)據此，系爭租約既於113年8月31日已生終止效力，兩造自11

    3年9月1日起已無租約關係存在，被上訴人即無權利請求上

    訴人給付113年9月1日後之租金，上訴人先位之訴顯無理由

    ，應予駁回。

三、備位之訴部分　　　　

(一)程序部分

　　按第一審如就先位之訴為原告勝訴判決，在尚未確定前，備

    位之訴其訴訟繫屬並未消滅，且在第一審所為之訴訟行為，

    於第二審亦有效力 (民事訴訟法第四百四十八條) ，是該備

    位原告之訴，縱未經第一審裁判，亦應解為隨同先位之訴繫

    屬於第二審而生移審之效力，即原告先位之訴勝訴，備位之

    訴未受裁判，經被告合法上訴時，備位原告之訴即生移審之

    效力。上訴審若認先位之訴無理由時，即應就備位原告之訴

    加以裁判。據此，被上訴人先位之訴既經本院駁回，本院即

    應審理被上訴人備位之訴。

(二)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依約應將系爭房屋裝潢拆除回復原狀，

    並修復馬桶。上訴人答辯依約其並無上開義務。

(三)經查，本院前已認定113年8月31日上訴人已將系爭房屋點交

    返還被上訴人，被上訴人並無保留直接受領系爭房屋之返還

    ，堪認其已確認上訴人無庸拆除系爭房屋裝潢回復原狀或修

    繕馬桶，是以其嗣後再主張上訴人應將系爭房屋裝潢拆除回

    覆原狀或修繕馬桶，顯屬無據，應予駁回。　　

四、綜上所述，兩造間之系爭租約業於113年8月31日終止，兩造

    113年9月1日以後已無租約關係存在，原審就被上訴人請求1

    13年9月1日以後租金部分，為被上訴人勝訴判決，尚有未洽

    ，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

    由，爰由本院廢棄，並將被上訴人先位訴訟駁回。又本院依

    法審理被上訴人備位之訴後，認被上訴人之備位之訴亦無理

    由，亦應駁回。爰判決如主文第二項所示。

五、結論：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6　　日

　　　　　　　　　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　　周裕暐

　　　　　　　　　　　　　　　　　法　官　　張逸群

　　　　　　　　　　　　　　　　　法　官　　王翠芬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6　　日

　　　　　　　　　　　　　　　　　書記官　　王叙閎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簡上字第20號

上  訴  人  柏佑地產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柏佑  

訴訟代理人  蔡文玲律師

被 上 訴人  周雅芬  

訴訟代理人  陳怡伶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租金等事件，上訴人對民國113年12月11日本院基隆簡易庭113年度基簡字第1023號第一審民事簡易判決提起上訴，本院第二審合議庭於114年9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

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駁回。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被上訴人原審起訴及上訴答辯意旨略以：

一、被上訴人原審起訴主張

(一)上訴人於民國104年9月，向被上訴人承租門牌號碼「基隆市○○區○○路00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兩造為此簽訂租賃契約紙本（下稱系爭租約），雙方約定，上訴人應按月給付被上訴人租金新臺幣（下同）4萬元，租賃期間自104年9月15日起至119年9月14日止；且租賃期間除有系爭租約第19、20條所列情事，兩造均不得提前主張終止租約。然而上訴人自113年9月開始，即擅以「終止租約」為由，拒絕給付被上訴人租金，違反兩造「不得提前終止」之特別約定，故兩造就系爭房屋之租賃關係迄仍存續，是被上訴人自得本於兩造租賃契約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先位之訴，請求上訴人給付租金。

(二)本件若認被上訴人先位請求無理由（即認系爭租約已經終止），因上訴人未經被上訴人同意，擅自變更房屋裝潢，復未修繕屋內馬桶，違反系爭租約第10條之約定，故被上訴人亦可本於兩造租賃契約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備位之訴，請求上訴人回復原狀。爰提起本件預備合併之訴。

(三)基於前述，原審起訴聲明：

 1、先位聲明：

 (1)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8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2)上訴人應自113年11月15日（民事準備暨調查證據聲請狀誤載為5日）起至119年9月14日止，於每月15日以前給付被上訴人4萬元。

 2、備位聲明：

 (1)上訴人應將系爭房屋大門玻璃門拆除並回復為鐵捲門、一樓櫃台、四樓櫃子予以拆除。

 (2)上訴人應將上開房屋內之馬桶修復至可使用。

二、上訴審答辯意旨，除援引原審起訴主張外，補充如下

(一)先位聲明部分

 1、被上訴人不同意上訴人提出新攻擊防禦方法傳訊證人黃騰永、劉志霖。

 2、兩造並未合意終止系爭租約，且無點交事實，此可參酌兩造無簽立點交書面、上訴人亦未要求被上訴人交還押金8萬元，上訴人並未交還全部鑰匙等情為證。

 3、被上訴人於113年8月間某日與證人黃騰永、劉志霖於系爭房屋內，係在商討若要讓被上訴人同意終止租約，上訴人應分攤何事物（例如櫃台拆除、玻璃門回復原狀等）。

 4、上訴人先向被上訴人聯繫表示其經營不善，恐無法再繼續承租系爭房屋，詢問被上訴人能否讓其提前終止租約，而被上訴人本於房客有此要求而房東不好強迫續租之想法，便回覆雙方可至系爭房屋現場討論提前退租的條件，被上訴人於113年8月間某日（非8月31日），至系爭房屋欲商討提前終止租約事由，並順便巡視系爭房屋現況，上訴人並未到場，而係讓其員工到場與被上訴人商討，被上訴人要求上訴人應將玻璃門、櫃檯等定著物拆除回復原狀、阻塞馬桶修繕完畢等，其可同意終止租賃契約，當場上訴人之員工先放置兩把鑰匙於桌上（還有一把上訴人持有），表示會把被上訴人意見通知上訴人，事後被上訴人詢問上訴人之負責人決定如何，上訴人卻拒絕拆除回復原狀，也拒絕修繕馬桶。因此上訴人主張兩造113年8月19日見面合意終止系爭租約，約定113年8月31日點交返還系爭房屋並非事實。

 5、被上訴人否認將系爭房屋另行招租，被上訴人不知系爭房屋外何人張貼出租廣告，亦不認識廣告上電話使用人。　　　

(二)備位聲明部分

 1、假設雙方已終止租約，因上訴人應負責修繕房屋，但上訴人確實遺留馬桶阻塞未修繕、漏水未修繕，業據證人黃騰永證述綦詳，上訴人應修繕完成，其等點交返還房屋始生效力。

 2、依系爭租約第10條第1項，馬桶應由上訴人修繕。就系爭房屋之櫃體及玻璃門部分，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未經其同意即為改裝，違反系爭租約第10條第2項約定，被上訴人出租予上訴人後，並未去系爭房屋現場，不知上訴人改裝情形，即使上訴人只需要現況交屋，亦應將未經被上訴人同意所做之改裝回復原狀。　　

(三)基於前述，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貳、上訴人原審答辯及上訴理由略以：

一、上訴人原審答辯

(一)系爭租約第13條僅禁止被上訴人即「出租人」提前終止系爭租賃，故上訴人即「承租人」本可提前終止而不受限；況上訴人囿於房屋漏水、營運不善並接獲基隆市政府有關「施作污水下水道之接管通知」，方陷於承租窘境而對被上訴人提出期前終止租約之要求，而被上訴人接獲上訴人期前終止租約之通知，亦已於113年8月19日到場會勘並與上訴人合意於同月31日終止租約（兩造約定於113年8月31日點交房屋），故系爭租約實乃兩造合意於113年8月31日終止。

(二)再者，上訴係為營業之目的承租房屋，故自有裝潢房屋之需求，且被上訴人於會勘當日，要求上訴人拆除「非定著物」，上訴人亦已悉數辦畢，故本件尤無被上訴人所稱回復原狀之問題。

(三)基於前述，原審答辯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二、上訴人對原審判決不服提出上訴，除援引原審答辯外，補充上訴理由：

(一)先位聲明部分

 1、兩造業於113年8月31日完成系爭房屋點交之事實，提出證人黃騰永、劉志霖到院作證，上開證人到院證述相符，堪信系爭房屋確實於113年8月31日點交予被上訴人。

 2、兩造於113年8月19日於系爭房屋現場合意終止租約，並會勘系爭房屋，說明要清空的物品及是否有辦公家具留下讓新租客使用，被上訴人考慮2天後，回電確定清空後即可點交，並約定8月31日為點交日，因上訴人法定代理人當日需出差至南部，即指派公司員工黃騰永、劉志霖與被上訴人完成點交，並將系爭房屋合計三副鑰匙其中二副鑰匙交還被上訴人，另一副鑰匙因為壞掉故未交還。上訴人認為依照慣例，提前終止租約須賠租金，因此未請求返還押金。

 3、系爭房屋業據被上訴人另行招租中，此有系爭房屋外張貼招租廣告之照片可證，且經上網查詢其上記載電話為我家網基隆中山德安加盟店之仲介吳昭錦聯絡電話。

(二)備位聲明部分

　　上訴人依據系爭租約第10條第3項現況返還房屋，上訴人並無備位聲明之義務。且系爭租約第9條約定系爭房屋供營業使用，被上訴人當然同意上訴人裝潢系爭房屋。　　　　　

(四)基於前述，上訴聲明

 1、原判決廢棄。

 2、被上訴人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參、法院之判斷

一、程序部分

　　按民事訴訟法第447條第1項第3款規定「當事人不得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三、對於在第一審已提出之攻擊或防禦方法為補充者。」。上訴人於原審書狀即已主張兩造於113年8月19日合意終止，113年8月31日原告指派員工黃騰永、劉志霖與被上訴人點交系爭房屋，因此上開抗辯並非新攻擊防禦方法。是以上訴人聲請傳訊黃騰永、劉志霖，乃就上訴人第一審已提出之答辯為補充，應予准許。

二、先位之訴部分　　

(一)被上訴人主張兩造系爭租約仍存續，詎料被上訴人自113年9月起未給付租金，為此請求上訴人給付租金。上訴人固不否認自113年9月1日起未給付租金，然抗辯系爭租約業據其先於113年8月10日單方終止，後又於113年8月19日兩造合意終止，並於113年8月31日已將系爭房屋返還上訴人，是以自113年9月1日起無庸給付租金。本件爭點即為系爭租約是否業據終止。

(二)系爭租約並未於113年8月10日終止

　　上訴人抗辯其依據系爭租約第13條約定有任意終止系爭租賃契約之權利，故其曾於113年8月10日致電被上訴人為終止系爭租賃契約之意思表示。業據被上訴人否認上訴人有任意終止權，且未曾接獲上訴人以電話為終止意思表示。上訴人就曾於113年8月10日向被上訴人為終止意思表示，並無任何證據提出，則其抗辯曾經對被上訴人行使任意終止權，顯無可信，是以無論依據系爭租約上訴人有無任意終止權存在，其既未曾於113年8月10日行使終止權，系爭租賃契約即無可能於113年8月10日業據終止。　　

(二)系爭租約業據兩造合意於113年8月31日終止

 1、上訴人抗辯兩造業於113年8月19日合意提前終止，並約定於113年8月31日點交，故其指派員工黃騰永、劉志霖，於113年8月31日前往系爭房屋與被上訴人完成點交後，已將系爭房屋占有返還被上訴人。被上訴人固不否認與證人黃騰永、劉志霖於113年8月間某日一起前往系爭房屋檢視，並取回系爭房屋二副鑰匙，然否認已受領上訴人點交返還房屋占有。

 2、經查，上訴人上開抗辯業據提出證人黃騰永、劉志霖到院證述：

 (1)證人黃騰永證述略以：113年8月31日有至系爭房屋進行點交，點交現場有我跟被上訴人、劉志霖及被上訴人找來的一位包租代管仲介，我跟上述三人至現場點交，從一樓到頂樓看有無尚未清理完畢的情形，我們於一樓設置的櫃台沒有拆除，被上訴人當場表示我們應該拆除，但若拆除可能影響天花板結構，包租代管仲介跟被上訴人說，之後找房客看是否會用到此櫃檯，就不用拆，其他各樓層都無問題，我跟劉志霖把兩個遙控器放在櫃檯桌上，被上訴人拿其中一個遙控器交給包租代管仲介，後來我就走了，另一個遙控器我不知道他們做何處理，我沒辦法關門，我跟劉志霖站在門口聊天，不知是誰按遙控器鐵門就關起來的。係老闆交代我約被上訴人到房屋現場做點交，我在113年8月31日大約下午3、4點打電話問被上訴人有空之時間，我老闆請我來跟你約現場點交，被上訴人說當天晚上就有空，就約了同日下午7時直接系爭房屋會合等語。

 (2)證人劉志霖證述略以：曾經前往系爭房屋，老闆本來承租系爭房屋為店面，因為要退租，交代我去協助交屋工作。當天跟著被上訴人巡視房子，沒什麼問題我們就把遙控器鑰匙交給他。一一檢查每層樓，還有器具、廁所、電燈、電線之類，被上訴人有帶一位男子，該男子自稱做包租代管，提到系爭房屋櫃檯是否拆除，經過討論下一個租客可以的話，我們就不要拆，討論檢查完全沒問題後，我將遙控器交給被上訴人。鐵門由被上訴人關閉等語。

 (3)本院審酌上開2名證人證言，均證述共同與被上訴人至系爭房屋內逐樓檢視確認，並針對屋內裝潢櫃臺是否拆除具體討論後，明確表示無庸拆除，完成後並已取回足以開關系爭房屋之2副鑰匙，並由其關閉系爭房屋大門等情，互核相符堪信為真，且上開過程，乃屬確認點交返還系爭房屋之程序，嗣後被上訴人收回證人帶至系爭房屋之二把鑰匙，並由其關閉系爭房屋大門，乃屬毫無保留受領上訴人交還系爭房屋占有。且證人黃騰永明確證述上開點交返還日期為113年8月31日。據此上訴人抗辯兩造業已合意終止系爭租約，並約定與113年8月31日返還系爭房屋之占有，上訴人依約履行，並由被上訴人受領完畢，是以系爭租約應於113年8月31日產生終止效力，堪信為真。

 3、被上訴人抗辯並未受領系爭房屋之返還，仍要求上訴人需修繕房屋方得返還，顯與上開證言不符，要無可採。縱然兩造均不否認系爭房屋原有三副鑰匙，上訴人抗辯因其中一副鑰匙業已毀損故未交還，然被上訴人既已當場取回開關系爭房屋之鑰匙，堪信已受領系爭房屋占有，被上訴人如認上訴人應再交還另一副鑰匙，乃其是否請求上訴人交還之另事，尚不得因此否認被上訴人業已受領系爭房屋占有之返還客觀情事。承租人交還房屋並未以簽立書面為必要，是以被上訴人辯稱未曾書立點交書面，即未交還系爭房屋亦無可信。末以，上訴人縱然未向被上訴人請求返還押金，依其所辯乃因提前終止租約，認應由被上訴人沒收押金，故其係單純放棄請求返回押金之權利，要難因此推認兩造未曾終止系爭租約。

(三)據此，系爭租約既於113年8月31日已生終止效力，兩造自113年9月1日起已無租約關係存在，被上訴人即無權利請求上訴人給付113年9月1日後之租金，上訴人先位之訴顯無理由，應予駁回。

三、備位之訴部分　　　　

(一)程序部分

　　按第一審如就先位之訴為原告勝訴判決，在尚未確定前，備位之訴其訴訟繫屬並未消滅，且在第一審所為之訴訟行為，於第二審亦有效力 (民事訴訟法第四百四十八條) ，是該備位原告之訴，縱未經第一審裁判，亦應解為隨同先位之訴繫屬於第二審而生移審之效力，即原告先位之訴勝訴，備位之訴未受裁判，經被告合法上訴時，備位原告之訴即生移審之效力。上訴審若認先位之訴無理由時，即應就備位原告之訴加以裁判。據此，被上訴人先位之訴既經本院駁回，本院即應審理被上訴人備位之訴。

(二)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依約應將系爭房屋裝潢拆除回復原狀，並修復馬桶。上訴人答辯依約其並無上開義務。

(三)經查，本院前已認定113年8月31日上訴人已將系爭房屋點交返還被上訴人，被上訴人並無保留直接受領系爭房屋之返還，堪認其已確認上訴人無庸拆除系爭房屋裝潢回復原狀或修繕馬桶，是以其嗣後再主張上訴人應將系爭房屋裝潢拆除回覆原狀或修繕馬桶，顯屬無據，應予駁回。　　

四、綜上所述，兩造間之系爭租約業於113年8月31日終止，兩造113年9月1日以後已無租約關係存在，原審就被上訴人請求113年9月1日以後租金部分，為被上訴人勝訴判決，尚有未洽，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並將被上訴人先位訴訟駁回。又本院依法審理被上訴人備位之訴後，認被上訴人之備位之訴亦無理由，亦應駁回。爰判決如主文第二項所示。

五、結論：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6　　日

　　　　　　　　　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　　周裕暐

　　　　　　　　　　　　　　　　　法　官　　張逸群

　　　　　　　　　　　　　　　　　法　官　　王翠芬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6　　日

　　　　　　　　　　　　　　　　　書記官　　王叙閎



